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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会辞  
 

主 席 欢 迎 委 员 会 成 员 及 各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第 七 届 观 塘 区 议 会 (下
称「 区 议 会 」)属 下 地 区 设 施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(下 称「 本 委 员 会 」)第 二 次 会 议 。 

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于 会 前 未 有 收 到 委 员 的 请 假 通 知 。  
 
 
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 
3 .  委 员 并 无 提 出 其 他 意 见 ，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获 得 通 过 。  
 
 
I I . 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观塘区公共图书馆使用概况汇报  

(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6 / 20 24 号 )  
 
4 .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(下 称 「 康 文 署 」 )代 表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5 .  委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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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1  委 员 查 询 康 文 署 可 否 向 委 员 提 供 流 动 图 书 馆 服 务 的 宣 传 品 ，供
委 员 在 办 事 处 或 屋 邨 大 堂 张 贴 。  
 

5 . 2  委 员 指 秀 茂 坪 公 共 图 书 馆 的 到 访 人 次 较 多 ，查 询 康 文 署 如 何 管
理 人 流 ， 确 保 图 书 馆 运 作 畅 顺 。  

 
5 . 3  委 员 建 议 康 文 署 定 期 更 换 高 怡 邨 流 动 图 书 馆 服 务 站 的 书 籍 。  

 
6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6 . 1  康 文 署 表 示 会 向 委 员 提 供 宣 传 品 。此 外 ，署 方 正 联 络 安 达 邨 及
安 泰 邨 一 带 的 学 校 ，以 安 排 学 生 参 观 该 流 动 图 书 馆 ，并 会 透 过
不 同 途 径 宣 传 流 动 图 书 馆 服 务 。  
 

6 . 2  康 文 署 会 按 需 要 调 配 人 手 ， 以 维 持 秀 茂 坪 公 共 图 书 馆 的 秩 序 。 
 

6 . 3  康 文 署 表 示 会 根 据 各 流 动 图 书 站 的 使 用 情 况 更 换 车 上 的 书 籍 ，
以 配 合 当 区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。  

 
7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 
 
I I I . 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于 2 02 3 年 1 2 月至 2 02 4 年 1 月在观塘区内设施管理

的汇报  
 (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7 / 20 24 号 )  
 
8 .  康 文 署 代 表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9 .  委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9 . 1  委 员 建 议 在 观 塘 游 乐 场 七 人 硬 地 足 球 场 施 工 期 间 ，预 留 一 条 通
道 供 市 民 向 观 塘 警 署 方 向 行 走 。另 外 ，委 员 建 议 康 文 署 在 游 乐
场 增 设 饮 水 机 ， 并 提 醒 工 程 团 队 在 重 铺 地 面 时 注 意 安 全 问 题 。 
 

9 . 2  委 员 希 望 康 文 署 提 供 牛 头 角 道 体 育 馆 冷 气 系 统 改 善 工 程 的 详
细 时 间 表 及 数 据 。  

 
9 . 3  委 员 指 文 件 显 示 保 安 服 务 承 办 商 的 整 体 表 现 仍 然 一 般 ，询 问 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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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署 会 如 何 督 促 承 办 商 改 善 服 务 。  
 

9 . 4  委 员 查 询 月 华 街 游 乐 场 直 排 轮 溜 冰 场 的 使 用 率 ，以 及 康 文 署 会
否 考 虑 将 临 时 隔 音 屏 障 转 为 永 久 设 施 。委 员 亦 建 议 康 文 署 在 地
面 铺 设 低 噪 音 物 料 。  

 
1 0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1 0 .1  观 塘 游 乐 场 七 人 硬 地 足 球 场 方 面 ：康 文 署 将 与 建 筑 署 商 讨 如 何
为 市 民 预 留 一 条 安 全 通 道 ，亦 会 研 究 加 装 饮 水 机 的 可 行 性 。另
外 ， 署 方 亦 会 向 建 筑 署 了 解 增 划 五 人 足 球 场 界 线 的 工 程 细 节 ，
稍 后 再 向 委 员 汇 报 详 情 。  
 

1 0 .2  牛 头 角 道 体 育 馆 冷 气 系 统 改 善 工 程 方 面 ： 由 于 机 电 工 程 署 (下
称「 机 电 署 」)须 先 安 排 招 标 等 程 序 ，因 此 现 阶 段 尚 未 有 详 细 工
程 时 间 表 ， 康 文 署 将 适 时 向 委 员 报 告 详 情 及 工 程 进 度 。  

 
1 0 .3  保 安 服 务 承 办 商 的 表 现 方 面 ：康 文 署 指 承 办 商 人 手 不 足 的 情 况

于 今 年 一 月 已 有 所 改 善 。署 方 亦 于 今 年 二 月 与 承 办 商 开 会 检 视
其 服 务 表 现 ，并 已 向 承 办 商 发 出 失 责 通 知 书 及 征 收 罚 款 ，要 求
承 办 商 继 续 改 善 服 务 表 现 。  

 
1 0 .4  月 华 街 游 乐 场 直 排 轮 溜 冰 场 方 面 ：康 文 署 指 直 排 轮 溜 冰 场 傍 晚

的 平 均 使 用 率 为 七 至 八 成 。 康 文 署 会 视 乎 临 时 隔 音 屏 障 的 效
果 ，考 虑 会 否 长 期 设 置 隔 音 屏 障 ，并 检 视 不 同 隔 音 措 施 的 成 效 。
署 方 亦 会 与 建 筑 署 研 究 使 用 低 噪 音 地 板 物 料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1 1 .  委 员 提 出 的 跟 进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1 1 .1  委 员 认 为 清 洁 服 务 有 待 加 强 ，并 请 康 文 署 跟 进 顺 利 邨 停 车 场 近
充 电 设 施 位 置 的 垃 圾 堆 积 问 题 。  
 

1 1 .2  委 员 查 询 康 文 署 在 牛 头 角 道 体 育 馆 进 行 冷 气 系 统 改 善 工 程 时 ，
会 否 考 虑 一 并 翻 新 体 育 馆 的 墙 身 和 地 板 。  

 
1 1 .3  委 员 认 为 如 隔 音 屏 障 效 果 良 好 ，建 议 在 月 华 街 游 乐 场 直 排 轮 溜

冰 场 长 期 设 置 隔 音 屏 障 。另 外 ，委 员 指 市 民 对 该 场 地 的 开 放 时
间 持 不 同 意 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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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1 2 .1  顺 利 邨 停 车 场 方 面 ：康 文 署 将 提 醒 停 车 场 员 工 如 遇 类 似 情 况 应
尽 快 通 知 署 方 清 理 ， 并 将 加 强 清 洁 工 作 。  
 

1 2 .2  牛 头 角 道 体 育 馆 方 面 ：康 文 署 于 去 年 疫 情 后 重 开 体 育 馆 前 已 安
排 更 换 场 地 地 板 及 墙 身 翻 新 等 工 程 。由 于 当 时 冷 气 系 统 运 作 正
常 ， 因 此 未 有 一 并 更 换 。  

 
1 2 .3  直 排 轮 溜 冰 场 开 放 时 间 方 面 ：康 文 署 暂 定 于 四 月 实 施 提 早 一 小

时 关 闭 场 地 ， 并 会 进 一 步 检 视 有 关 安 排 及 隔 音 屏 障 的 效 果 。  
 

1 3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 
 
I V .  观塘区小区会堂／中心使用概况  

(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8 / 20 24 号 )  
 
1 4 .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(下 称 「 民 政 处 」 )代 表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1 5 .  委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1 5 .1  委 员 查 询 各 小 区 会 堂 会 议 室 使 用 率 低 的 原 因 、租 用 会 议 室 的 条

件 ，以 及 民 政 处 的 宣 传 工 作 。另 外 ，委 员 建 议 民 政 处 研 究 让 关
爱 队 优 先 租 用 会 议 室 。  
 

1 5 .2  委 员 向 民 政 处 查 询 更 换 油 塘 小 区 会 堂 投 影 机 的 难 处 及 进 度 缓
慢 的 原 因 。  

 
1 5 .3  委 员 建 议 民 政 处 开 发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， 供 市 民 租 借 场 地 。  

 
1 6 .  民 政 处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1 6 .1  租 用 会 议 室 方 面 ：民 政 处 指 部 分 会 议 室 或 因 地 点 较 为 不 便 而 较
少 市 民 租 用 。 处 方 会 研 究 宣 传 方 法 ， 以 增 加 会 议 室 的 使 用 率 。
另 外 ，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(下 称 「 民 政 总 署 」 )暂 未 就 关 爱 队 优 先 租
用 场 地 作 出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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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2  油 塘 小 区 会 堂 投 影 机 方 面 ：民 政 处 会 向 机 电 署 了 解 情 况 ，并 请

该 署 尽 快 报 价 及 维 修 ， 稍 后 再 作 回 复 。  
 

1 6 .3  租 用 场 地 电 子 化 方 面 ：民 政 处 表 示 现 时 尚 未 有 相 关 安 排 ，惟 民
政 总 署 有 计 划 将 租 用 场 地 程 序 电 子 化 ，以 方 便 市 民 租 用 。由 于
引 入 电 子 租 用 系 统 需 要 额 外 资 源 ，民 政 总 署 会 适 时 争 取 以 开 展
相 关 工 作 。  

 
1 7 .  主 席 希 望 民 政 总 署 与 时 并 进 ，研 究 租 用 场 地 程 序 电 子 化 的 可 行 性 。主
席 亦 表 示 如 民 政 处 于 会 后 回 复 个 别 委 员 ，可 再 在 会 议 上 向 其 他 委 员 简 单 报
告 。  
 
 
V .  观塘区康乐及文化工程进展报告  
 (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9 / 20 24 号 )  
 
1 8 .  主 席 欢 迎 康 文 署 代 表 、 建 筑 署 代 表 及 顾 问 公 司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1 9 .  康 文 署 代 表 、 建 筑 署 代 表 及 顾 问 公 司 代 表 介 绍 文 件 及 工 程 进 度 。  
 
2 0 .  委 员 希 望 康 文 署 在 咨 询 区 议 会 前 ，尽 早 就 晒 草 湾 公 园 项 目 咨 询 区 内 持
份 者 。  

 
2 1 .  康 文 署 响 应 指 现 正 就 晒 草 湾 公 园 项 目 进 行 初 步 研 究 ，有 关 的 主 导 部 门
在 有 需 要 时 将 咨 询 区 议 会 或 相 关 持 份 者 的 意 见 ，并 希 望 可 尽 早 推 展 相 关 工
程 。  

 
2 2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 

 
V I .  其他事项  
 
指定展示点的分配  

 
2 3 .  委 员 指 出 地 政 总 署 为 每 位 区 议 员 分 配 1 3 个 指 定 展 示 点 。惟 经 视 察 后 ，
委 员 发 现 仍 有 不 少 闲 置 展 示 点 ，因 此 询 问 该 署 会 否 提 供 该 等 展 示 点 供 区 议
员 抽 签 使 用 ， 抑 或 已 预 留 作 其 他 用 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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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.  主 席 请 秘 书 处 向 地 政 总 署 转 达 委 员 的 查 询 。  
 
(会 后 备 注 ： 秘 书 处 已 于 20 24 年 4 月 23 日 向 委 员 转 发 由 九 龙 东 区 地 政 处
提 供 的 书 面 回 复 。 )  
 
油丽邨雍丽楼花圃的杂草问题  
 
2 5 .  委 员 反 映 油 丽 邨 雍 丽 楼 升 降 机 塔 附 近 的 花 圃 杂 草 丛 生 ，容 易 令 蚊 虫 滋
生 ， 请 相 关 部 门 跟 进 。  

 
(会 后 备 注 ： 房 屋 署 油 丽 邨 物 业 服 务 办 事 处 已 于 20 24 年 3 月 25 日 安 排 人
员 修 剪 植 物 和 清 除 杂 草 ，并 已 加 强 邨 内 的 清 洁 工 作 ，包 括 清 除 积 水 、喷 洒
蚊 油 及 雾 化 灭 蚊 剂 ， 防 止 蚊 虫 滋 生 。 )  
 
 
V I I .  下次会议日期  

 
2 6 .  下 次 会 议 定 于 20 24 年 5 月 7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2 时 30 分 举 行 。  
 
2 7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3 时 2 8 分 结 束 。  
 
 

本会议记录于 20 24 年 5 月 7 日获得通过。  
 
 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
2 0 24 年 5 月  


